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G用人单位聘用台湾青年补助（镇）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朗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大朗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4 到期年度 2026

2025年预算金额(元) 150,0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
的决策部署，为台湾同胞来莞就业、创业、实习、生活提供便利条件。

2025年度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
的决策部署，为台湾同胞来莞就业、创业、实习、生活提供便利条件。鼓励用人单位
吸纳更多的台湾青年来莞就业。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

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总成本 ≤32万元 ≤15万元

补贴发放标准 ≤3万元/人 ≤3万元/人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人次数 15 5

质量指标 补助对象资格达标率 ≥90% ≥90%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及时率 ≥90%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项目持续发挥效益的期限 ≥三年 ≥一年

社会效益 文化融合指数 ≥90% ≥90%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